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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9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子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由于张子杰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暂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近日，张子杰先生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完成并通过了测

试，正式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10-88146320

传 真：010-88146320

电子邮箱：zhqb@qingxin.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10层

邮 编：100142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证券简称：*ST新潮 公告编号：2025-107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及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达成和解，撤回起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反诉被告

● 涉案的金额：3,801,00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诉讼金额及和解结果，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

利润和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能源” 或“公司” ）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立信” ）、沈家桢、冯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4日立

案，有关情况详见《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潮能源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立信对新潮能源的反诉。 2025年12月29日，公

司新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于本案以及涉及的事项经过了解后，申请撤回本诉。 2025年12月30日，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双方已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回反诉。

同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准许公司撤诉；准许立信撤回反诉。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

考虑到诉讼金额及和解结果，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四、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尊重专业机构的独立判断等职业准则及执业规范要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1162� � � � � �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1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向

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5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完成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12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2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制度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2】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及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管理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2】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基本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2】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067� � � � � � � � � � �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及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威科技” 、“公司” ）及其子公司湖南爱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爱威” ）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取得境内专利证书11项，其中发明专

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设计专利5项；取得境外专利1项；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1项。 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专利证书

（1）境内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期

专利类

别

取得方

式

授权日期

1 带盒 ZL202110167408.8 爱威科技 20210205 发明

自主研

发

20251017

2

抗体浊度检测方法、

装置以及系统

ZL202210468836.9 爱威科技 20220429 发明

自主研

发

20251125

3

检测系统及其样本

运输装置

ZL202210587666.6 爱威科技 20220527 发明

自主研

发

20251125

4

检测丙型肝炎病毒

核心蛋白结合蛋白6

的试剂盒及应用

ZL202311572166.6 爱威科技 20231123 发明

自主研

发

20251128

5 血推片制备装置 ZL202210536522.8 爱威科技 20220517 发明

自主研

发

20251230

6 一种计数板 ZL202423228575.7 湖南爱威 20241226

实用新

型

自主研

发

20251230

7 包装盒（SP10） ZL202530162022.7 爱威科技 20250328

外观设

计

自主研

发

20251121

8

包装盒 （阴道炎联

合、钙卫蛋白、乳铁

蛋白、 转铁蛋白、大

便隐血）

ZL202530162028.4 爱威科技 20250328

外观设

计

自主研

发

20251121

9

包装盒 （补铁因子

D、 尿胰蛋白酶原

-2、 胎儿纤维连接

蛋白）

ZL202530162049.6 爱威科技 20250328

外观设

计

自主研

发

20251121

10 加样头存储盒 ZL202530170033.X 爱威科技 20250401

外观设

计

自主研

发

20251226

11 一次性加样头 ZL202530170138.5 爱威科技 20250401

外观设

计

自主研

发

20251226

（2）境外专利

序号 名称 国家 申请日 申请号 授权公开号 授权公开日

1 一种样本染色装置 土耳其 2019.08.07 2019/12031 2019/12031 20251021

上述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医疗器械注册证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分类 适用范围 持证人

1

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

湘械注准

20252220878

II类

该产品采用基于吖啶酯的直接化学发光

法，与配套的检测试剂共同使用，在临床

上用于对来源于人体的血清、血浆、全血、

尿液样本中的被分析物进行定性或定量

检测，包括维生素、氨基酸与血药浓度、

激素、心肌疾病、感染性疾病、自身抗体、

肿瘤相关抗原、蛋白质及多肽类、肾脏疾

病和肝病项目、免疫功能测定。

爱威科技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

力。 但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产品上市后的实销售情况取决于

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533�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8037� �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967号），现将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 在公司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盈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82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

司董事马晨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晨山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马晨山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

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马晨

山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尽快进行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晨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

事会对马晨山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57� �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1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909号海信龙奥九号1号楼19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510,1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510,1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56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568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2,679,640股，剔除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的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566,008股，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2,113,63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耀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董新军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473,367 99.9191 36,817 0.080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506,984 99.9929 3,200 0.00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528,242 93.4843 36,817 6.51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和议案2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礼镜、王阳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557�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2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人员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构成进行相应调整，战略委员会成员保

持不变。

具体调整如下：

专门委员会类别 调整前成员 调整后成员

审计委员会 吴耀华、陶然（召集人）、王玉燕 陶然（召集人）、吴耀华、陈爱玲

提名委员会 张小艺、王玉燕（召集人）、陶然 陈爱玲（召集人）、张小艺、陶然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小艺、王玉燕、孙婕（召集人） 孙婕（召集人）、张小艺、陈爱玲

上述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调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5266� � � � � � � � � �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6-001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以自有资金及专项贷款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

一蓝波100%控股的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祥群” ）持有公司13,818,299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8.9414%。 含云南祥群在内，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63,007,56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7703%。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祥群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云南祥群拟

自本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

总金额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

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变化等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

划无法按期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持股数量 ___13,818,299__�股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__8.9414_%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否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

在减持情况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1 蓝波 21,572,958 13.9592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23,439,968 15.1673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舒畅女士

之控股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3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13,818,299 8.9414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持股100%

的公司

4 蓝抒悦 1,047,968 0.6781 蓝波、舒畅之女

5 蓝心悦 200,000 0.1294 蓝波、舒畅之女

6

昆明南之图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64,922 0.6244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7

昆明云健宏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62,286 0.6227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8

昆明春佳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59,650 0.6210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先生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

9 者立纪 2,900 0.0019 南之图副总经理

10 王宁 6,389 0.0041 南之图副总经理

11 刘小涤 3,845 0.0025 云健宏副总经理

12 李梅 7,882 0.0051 云健宏副总经理

13 张燕飞 11,759 0.0076 春佳伟总经理

14 宋学金 2,135 0.0014 春佳伟副总经理

15 吴丽敏 6,608 0.0043 春佳伟副总经理

合计 63,007,569 40.7703 -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

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A股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5,000万元

拟增持股份数量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不超过总股本的2%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2026年1月1日～2026年6月30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增持的期间除外。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云南祥群自有资金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向

云南祥群提供的股票增持专项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

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 近日，中信银行向云南祥群出具《股票增持专项贷款

承诺函》， 同意承诺为云南祥群增持公司A股股份提供股票增持专项贷款支持，贷

款金额不超过4,5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除上述贷款外，本次股份增持的其余资金

为云南祥群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云南祥群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增持主体云南祥群的一致行动人蓝心悦女士于2025年7月-10月增持公司1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0.0647%。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之

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本次增持主体云南祥群及其一致行动人， 近12个月合计增持及拟增持股票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 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

风险。 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况，公司将及时配合增持主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东增持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

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配合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3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由5名董事组成。公司原董事鲍纪聪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原董

事尹纪成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委员职

务。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董事钱建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陆春良先生、孙中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

委员。 增补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具体如下：

增补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钧辉（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乔久华（独立董事）、蔡绍宽（独立董事）、崔巍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谭会良（主任委员）、崔巍、蔡绍宽（独立董事）

增补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钧辉（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乔久华（独立董事）、蔡绍宽（独立董事）、崔

巍、钱建林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谭会良（主任委员）、崔巍、陆春良、孙中林、蔡绍宽（独立董事）

钱建林先生、陆春良先生、孙中林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一日

委员简历

钱建林先生，1973�年出生，本科，EMBA工商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轮值理事长、亚太光纤光缆产业协会轮值主席。 曾任江

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现任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年1月至今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陆春良先生，1975年3月出生，EMBA硕士， 高级经济师。 曾任沈阳亨通光通信有限公司生技部经

理、销售部经理、营销副总助理、生产副总经理、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公司负责人，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任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10月至

今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中林先生，1978年12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亨通集

团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中心外联部总监，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总部副总经理，亨通电力产业集团北京总部总经理，亨通电力产业集团副总裁。 现任亨通电力产业

集团总裁；2025年12月30日起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0487� � �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5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名称：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 交易金额：本次增资总额为1亿元，其中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 )增资0.52亿

元，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亨通光电” ）增资0.48亿元，全部计入财务公司注册

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14亿元增至15亿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鉴于与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共同增资财务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增资属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十二个月公司与亨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不含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详情，请参见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转增资本无需股东会审议， 本次转增资本事项尚需经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

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提高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或“标的公司” ）资本充足水平，满足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对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相关要求，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财务公司持续稳健

发展、从而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贡献，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或“本公司” ）与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 )在前期共同投资的财务公司开展分红的基础

上，将财务公司的未分配利润1亿元转增注册资本。

（1）本次交易的内容

本次交易是将财务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总金额为1亿元，公司享有的转增资本权益为

0.48亿元，亨通集团享有的转增资本权益为0.52亿元。本次转增资本完成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由14亿元

增至15亿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本次交易的目的

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在存贷款、结算、票据等方面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能够深入了解本公

司的金融需求和经营运转情况，提供独到、及时、综合的金融服务以满足本公司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变化，

有助于本公司实现良好的现金流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财务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增资将进

一步提高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增强财务公司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亨通财务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4800__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标的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______

是否跨境 □是√否

（二）本次转增资本无需股东会审议，本次转增资本事项尚需经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

分局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增资标的股东（含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91320509138285715E____________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崔根良

成立日期 1992/11/20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实缴资本 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吴江七都镇心田湾

主要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崔巍先生和崔根良先生分别持有亨通集团73%和27%的股权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亨通集团为财务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52%的股权

主营业务

各种系列电缆、光缆、通信器材（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金属材料（除贵金属

外）、煤炭、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针纺织

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铁矿石、铁矿砂、日用百货批发零售；金属镀层制品、铝

合金型材的制造加工；经营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

心业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创业

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财务咨询；农副产品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增资

的共同投资方

√是□否

（2）亨通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42,625.47 11,605,021.26

负债总额 7,109,685.60 7,853,163.77

所有者权益总额 3,432,939.87 3,751,857.48

资产负债率 67.44% 67.67%

科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31,470.32 6,768,463.10

净利润 251,047.19 285,412.1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52%的股份， 是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持有财务公司48%股

权，财务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二）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参股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亨通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91320509078262211D__________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嵇钧

成立日期 2013/09/18

注册资本 140,000万元

实缴资本 14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山北路2288号

主要办公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山北路2288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办理成员单位的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

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

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法律法规规定或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

所属行业 J699其他未列明金融业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0,826.71 614,440.59

负债总额 455,429.67 446,869.33

所有者权益总额 165,397.04 167,571.26

资产负债率 73.36% 72.73%

科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78.99 6,922.65

净利润 6,090.05 3,974.22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72,800 52 78,000 52

2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7,200 48 72,000 48

合计 140,000 100 150,000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出资方式为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资金来源非募集资金。

（四）其他

标的公司不存在章程或其他文件中有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总额为1亿元，其中亨通集团增资0.52亿元，亨通光电增资0.48亿元，全部计入财务公司注

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14亿元增至15亿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有利于增强亨通财务有限公司公司资金实力及抗风险能力， 加大

金融创新，丰富业务渠道和盈利模式，更有效的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本次转增不涉及货币出资，不

会对公司现金流和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未分配

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崔巍、钱建林、谭会良、陆春良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此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亨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的非日常关

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2025年12月，亨通光电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为进一步丰富江苏亨通华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结构的多样性，为其长远健康发展引入更多元化

的资本与资源支持， 公司以41,970.73�万元交易对价将持有的对江苏亨通华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2,

716万股股份向亨通集团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按照协议约定，亨通集团已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款。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2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和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屠建宾先生、钱志康先生、王新国先生、刘振华先生、姚福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田国才先

生为公司通信首席技术官；聘任潘文林先生为公司能源首席技术官。 任期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二、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离任情况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质量总监沈小红女士及副总经理轩传吴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

沈小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质量总监职务；轩传吴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沈小红女士、轩传吴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沈小红女士、轩传吴

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沈小红女士和轩传吴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他们在公司规范运作和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沈小红 质量总监

2025年12月

31日

2027年5月30

日

工作调整 是

通信产业集

团质量总监

否

轩传吴 副总经理

2025年12月

31日

2027年5月30

日

工作调整 是

制造研发中

心设备总监

否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屠建宾先生，1986年5月出生，本科。 曾任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师，江苏亨通光导新材

料有限公司合成棒制造经理，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 现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七都）负责人。

屠建宾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钱志康先生，1979年2月出生，本科，工程师。曾任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江苏亨通电力电

缆有限公司经理，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经理、设备总监、副总经理，亨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经理，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志康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新国先生，1973年11月出生，本科，经济师。 曾任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

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新国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振华先生，1980年2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西安西古光通信有限公司经理、生产总监，江

苏南方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特种光纤制造研发中心总经理。 现任江苏

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振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姚福荣先生，1980年12月出生，本科。 曾任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大区营销总监、市

场营销中心总经理、公司负责人。 现任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福荣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田国才先生，1975年9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光纤预制棒研发

工艺工程师，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新一代光棒产业化项目部经理，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

司合成棒事业部副总监、副总经理兼总监，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合成棒制造研发中心负责人，江

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总经理。 现任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江苏亨通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田国才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潘文林先生，1964年1月出生，本科，正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术

总监。 现任江苏亨通高压电缆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潘文林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1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12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

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2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2名。 会议由董事长崔巍先生主持，会议审议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等四项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屠建宾先生、钱志康先生、王新国先生、刘

振华先生、姚福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田国才先生为公司通信首席技术官；聘任潘文林先生为公司

能源首席技术官，任期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一）聘任屠建宾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聘任钱志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三）聘任王新国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四）聘任刘振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五）聘任姚福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六）聘任田国才先生为公司通信首席技术官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七）聘任潘文林先生为公司能源首席技术官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亨通光电关于聘任及调整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选举董事钱建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董事陆春良先生、孙中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亨通光电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更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要求， 确保公司治理与监管规定保持同步， 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机

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最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新增制定和更新制定了公司部分治理制度。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一）更新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更新制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三）更新制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四）更新制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五）更新制定《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六）更新制定《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七）更新制定《总经理（总裁）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八）更新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九）更新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更新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更新制定《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更新制定《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更新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更新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五）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六）更新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七）更新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八）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12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制度全文及《亨通光电关于更

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号）。

四、审议通过《关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崔巍、钱建林、谭会良、陆春良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出具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亨通光电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

核意见》《亨通光电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亨通光电关

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号号）。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4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

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公司治理与监管规定保持同步，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最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

况，新增制定和更新制定了公司部分治理制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是否提交

股东会审议

1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更新制定 否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更新制定 否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更新制定 否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更新制定 否

5 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 更新制定 否

6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议事规则 更新制定 否

7 总经理（总裁）工作细则 更新制定 否

8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更新制定 否

9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0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1 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更新制定 否

12 内部审计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3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4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5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制定 否

16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更新制定 否

17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更新制度 否

18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制定 否

上述新增制定和更新制定的部分治理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制度全文。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6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亨通光电” ）于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

30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拟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9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42,4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在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2,466,734,657股减少至2,466,392,257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466,734,657元减少至

人民币2,466,392,257元。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亨通光

电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公告》《亨通光电关于调整 2024�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亨通光电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号、2025-064号、2025-070号）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总股本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

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0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12-63430985

5、邮箱：htgd@htgd.com.cn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邮箱接收

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一日


